
新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 
需要建立的程序文件 

 
（必须程序 18 个，推荐程序 9 个） 

 

一、必须程序 18 个 

1,4.1.4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维护其公正和诚信的程序； 

2,4.1.5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保护客户秘密和所有权的程序； 

3,4.2.1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人员管理程序。（人员培训程序可

以合并）； 

4,4.3.4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检验检测场所环境管理程序； 

5,4.4.2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检验检测设备和设施管理程序（标

准物质管理程序可以合并）； 

6,4.5.3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文件控制程序； 

7,4.5.4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评审客户要求、标书、合同的程

序； 

8,4.5.5 分包控制程序； 

9,4.5.6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采购程序； 

10,4.5.8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处理投诉的程序； 

11,4.5.9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出现不符合的处理程序； 

12,4.5.10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程序； 

13,4.5.11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记录管理程序； 

14,4.5.12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管理体系内部审核的程序； 

15,4.5.13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管理评审的程序； 



16,4.5.14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检验检测方法控制程序； 

17,4.5.18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样品管理程序； 

18,4.5.19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质量控制程序。 

二、推荐程序 

1,4.2.6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人员培训程序； 

2,4.4.3 当需要利用期间核查以保持设备检定或校准状态的可信度时，

应建立和保持相关的程序； 

3,4.4.6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标准物质管理程序； 

4,4.5.7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服务客户的程序； 

5,4.5.14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开发自制方法控制程序，自制方

法应经确认； 

6,4.5.16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保护数据完整性和安全性的程序； 

7,4.5.15 检验检测机构应根据需要建立和保持应用评定测量不确定度

的程序； 

8,4.5.17 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抽样控制程序； 

9,4.5.25 必要时，检验检测机构应建立和保持检验检测结果发布的程

序。 


